
江西漂塘钨业有限公司漂塘矿区“4·7”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4月7日11时左右，江西漂塘钨业有限公司漂塘矿区+268m中段Ⅲ1132采场切割槽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2022年4月7日，赣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了江西漂塘钨

业有限公司漂塘矿区“4·7”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成员由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局、市总工会、

大余县人民政府等单位派人组成，并邀请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江西局和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

重实效”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经过勘查事故现场、查阅有关资料、调查询问有关当事人和综合研判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及直接经

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提出了对事故责任单位、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一）江西漂塘钨业有限公司

江西漂塘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漂塘钨业）是江西漂塘钨业有限公司漂塘矿区的采矿权人。漂塘钨业下属有三个矿山，分别是江西漂塘钨业有

限公司漂塘矿区、大龙山矿区和木梓园矿区。持有大余县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2369097352X1，法定代表人：

朱志刚，营业期限：2009年6月26日至2059年6月26日。持有赣州市公安局颁发的《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非营业性），编号：3607001300100，有效

期至2022年7月9日。

（二）江西漂塘钨业有限公司漂塘矿区

江西漂塘钨业有限公司漂塘矿区（以下简称漂塘矿区）系漂塘钨业下属矿山，位于大余县左拔镇漂塘村。持有自然资源部颁发的《采矿许可

证》，编号：C3600002011013120104166，有效期2018年7月19日至2038年7月19日。持有江西省应急管理厅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赣）

FM安许证字[2005]M0085号，主要负责人：朱志刚，有效期2020年12月8日至2023年12月7日，许可范围：钨矿38.25万吨/年，平硐+盲竖井+盲斜井联合

开拓，+616m、+556m、+496m、+448m、+388m、+328m、+268m、+208m中段地下开采。持有江西省应急管理厅颁发的《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地下

矿山）证书》，编号：赣AQBKⅡ[2020]051，有效期至2023年5月。

（三）268中段Ⅲ1132采场概况

+268m中段Ⅲ1132采场位于+268m中段Ⅲ2矿体11～13线之间，采场北部为Ⅲ带N矿体，尚未回采；南部为Ⅲ1131矿块，尚未回采；东部为Ⅲ1352矿

块，尚未回采；西部为Ⅲ9112采场采空区；上部为+328m中段Ⅲ1132采场，已回采完并充填；下部为+208m中段Ⅲ1132矿块，尚未回采。2021年1月28日

编制并审批通过了+268m中段Ⅲ1132采场回采工程设计说明书。该采场设计采用深孔阶段矿房法，深孔爆破回采落矿；采场沿矿体走向布置，深孔凿岩

施工巷道布置在+320m标高矿体下盘，与+328m中段巷道通过斜坡道相通，斜坡道供采场施工作业人员、设备上下和材料运输等，切割槽施工硐室与深

孔凿岩施工巷道垂直并沿13线布置。切割槽采用分三次爆破施工扩槽成形，在实施扩槽前先行采用反井钻机一次成井施工Ф1.5m切割井作为切割槽首

次扩槽爆破的补偿空间。采场底部采用无底柱堑沟结构，布置了5条装矿机道通往堑沟，采用装矿机或铲运机出矿。

单体设计审批通过后，采场开始施工采切工程，事故发生前已施工完成采场斜坡道、深孔凿岩巷道、切割槽施工硐室、切割井、采场底部堑沟、5

条装矿机道等采准工程和部分切割工程，并已施工了部分采场爆破深孔和全部切割槽扩槽爆破孔。2022年4月4日实施了切割槽第一次扩槽爆破。

（四）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事故发生地点为+268m中段Ⅲ1132采场切割槽施工硐室第一次扩槽爆破后形成的切割槽空区上口。事发时，该作业班组正在进行切槽第一次扩槽爆

破后的首次加固准备作业，主要是清除首次扩槽爆破后覆盖在下次扩槽爆破孔上部的矿渣，处理顶板、边帮松石并对硐室进行支护加固，为下一次扩

槽装药、爆破等作准备。

从漂塘矿区+556m平硐盲竖井乘坐罐笼到达+328m中段。到达该采场所在区域上部平巷,步行约200米经斜坡道下至+320m标高,到达采场深孔凿岩施

工巷道,巷道长47m、宽4.5m、高2.5m，可见已施工的爆破深孔和钻机等设备；该巷道东端为切割槽施工硐室,硐室长约11.4m、宽4.7m、高2.5m，硐室

进口已设置木制栅栏（事发后搭设，以保护现场和防止人员误入）。越过栅栏，约3m以里硐室底板堆积高约1m的矿渣，硐室尽头为第一次扩槽爆破后

形成的切割槽上口，长约3m、宽度与硐室基本一致，沿硐室方向呈喇叭状，边沿陡峻且破碎松软，切割槽整体呈矩形、四壁自上而下基本保持垂直。



距切割槽边沿约1.2m范围内的硐室底板矿渣已基本清理干净，左帮立着一根竹竿，上面挂着一盏照明灯，旁边支撑1根木头用作安全树，上面绑着4根

安全绳，地面散落着几根麻绳；右帮顶板上放有4把柯耙和3个箕斗，距切割槽边沿约1.2m处矿渣中有一块外径约0.4m的石块。下至+268m中段到达

Ⅲ1132采场沿脉运输巷，可见采场由东向西依次掘有1号至5号5条装矿机道和出矿设备，据现场人员介绍，采场底部已完成高约15m爆破拉底堑沟和进

行了部分出矿。沿2号装矿机道进入采场，见切割槽底部堑沟堆积矿堆，矿堆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形态，东部矿堆高度为约11m，西部矿堆高度

为约2m。据现场人员指认，死者位于切割槽底部1号与2号装矿机道之间的矿堆面上，头朝西，面朝上，安全帽外壳从死者身上摔落距死者约2m（因救

援矿帽等物品已带离现场），死者坠落点位置距切割槽上口垂直高度约42m。

（五）安全管理等情况

漂塘钨业下辖大龙山钨矿、漂塘钨锡矿、大江选厂等3个二级生产单位，设有总经理办公室、生产技术部、健康安环部等七个机关部室。设有安全

生产委员会，主任为漂塘钨业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朱志刚，主持公司全面工作；副主任为安全生产副总经理谢火林，负责公司安全管理具体工作，同

时分管健康安环部和生产技术部。公司健康安环部为公司安全管理职能部门，负责公司日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健康安环部共有5人，主任王时斌，副

主任蓝善海、钟亮。朱志刚、谢火林、王时斌、蓝善勇等均持有效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漂塘钨业制定了50项健康安全环保管

理制度，其中包括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制度、安全教育培训制度、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安全确认工作制度。另外还制定了66类岗位安全技

术操作规程，其中包括下井一般安全规定、爆破工岗位、支柱工岗位、大爆破准备及安全加固工岗位操作规程。

漂塘矿区配备五职矿长，矿长刘福州、安全副矿长钟骏平、生产副矿长廖永斌、机电副矿长朱明生、总工程师钟海，有工程技术人员18人。设有

生产技术组（地测采）12人、安全环保组5人、机电组3人、人力企管组3人、材料供应组5人，由安全环保组负责全矿日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矿区现

有采掘班（12个班配有值班长13人）、机电班（1班值班长2人）、通风爆破班（1班值班长2人）、运矿班（2班值班长2人）。该事故发生在漂塘矿区

通风爆破班安全加固组。2022年2月25日，漂塘钨业下发《关于调整漂塘矿区管理人员任用的通知》（漂人字[2022]22号），对五职矿长及总工程师进

行了调整。刘福州、钟骏平因刚调整工作岗位，且受疫情影响，暂未取得《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今年以来，漂塘钨业召开了两次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学习了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矿安

〔2022〕4号），总结了一季度安全生产工作。2月14日下发了《关于设置2022年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通知》，对相关机构及职责、人员进行调整、细

化和明确。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2年4月7日7时30分许，值班长张克璜主持召开通风爆破班班前会，会上安排安全加固组袁荣华（组长）、曹蔚南、黄次椿（死者）、袁臣良等

4人备好工具和材料，到+268m中段Ⅲ1132采场+320m切割槽施工硐室耙矿（清除首次扩槽爆破后覆盖在下次扩槽爆破孔上部的矿渣）。8时左右，张克

璜随同袁荣华、曹蔚南、黄次椿、袁臣良4人从+388m中段进窿，从斜坡道下到+328m中段。8时20分左右，张克璜和作业组袁荣华、曹蔚南、黄次椿、

袁臣良4人先后到达切割槽施工硐室。张克璜和袁荣华对现场进行安全确认，安装照明、洒水除尘、检撬松石、检测有毒有害气体，4人确认安全树系

好安全绳后，开始在切割槽附近耙矿作业（将矿渣耙入切割槽），曹蔚南在西侧、黄次椿在中间、袁臣良在东侧，3人在井口耙矿，袁荣华在矿渣堆上

往切割槽推矿。9时左右，袁荣华到+448m中段拿工具后返回施工硐室。9时10分左右，张克璜离开Ⅲ1132采场到其他作业面检查。作业过程中，作业组

人员中途休息了一次，之后黄次椿和袁臣良互换了作业位置（黄次椿东侧、袁臣良中间）。11时左右，袁荣华跟曹蔚南说叫大家休息一下，接着3人便

都解开安全绳，到离切割井口3-4m的地方休息；此时黄次椿停止耙矿解脱安全绳离开了切割槽边沿的作业区域，紧接着又返回到切割槽边沿，背朝切

割槽用柯耙往切割槽耙拉处理矿渣中一块外径约0.4m的石块；这时曹蔚南叫了一句：“黄师傅，休息就休息，就不要进去弄了。”话音未落，黄次椿

用力耙拉石块的柯耙从石块上滑脱，因惯性造成身体后闪，重心失稳坠入身后切割槽（高度约42米）。

（二）事故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袁荣华、曹蔚南和袁臣良立即跑了过去，在切割槽井边叫了黄次椿几声，没有听到回应。袁荣华马上赶到竖井+328m中段竖井马头门

处,于11时02分打电话向漂塘矿区调度室调度员谭春雨进行汇报说，+328m中段Ⅲ1132采场有人掉了下去，叫他们要带到很长的绳子来。谭春雨接到井

下电话报告后，11时03分向漂塘钨业调度室报告，并同时向漂塘矿区矿长刘福州、副矿长钟骏平报告。漂塘钨业调度员梁敏接到报告后，立即向漂塘

钨业执行董事朱志刚、分管副总经理谢火林报告。刘福州、钟骏平等组织漂塘矿区救援队伍于11时06左右赶赴现场救援；矿长刘福州电话告知值班长

张克璜，张克璜在+388m中段窿口接到电话后，立马拿了一根长安全绳就赶赴事故现场。11时20左右，张克璜赶到了现场，叫人把两根长安全绳系在身

上，让众人慢慢把他从切割井放下去。张克璜脚慢慢蹬着井壁，下到+268m中段采场的矿堆上，矿堆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形态。张克璜看到黄次

椿仰躺在矿堆上。黄次椿的头朝下脚朝上，身体蜷曲着，一只手向上伸着，一只手压在身体下，安全帽已脱落在头旁边，内箍还在头上，口鼻和手上

有血，两只脚的套鞋掉落在旁边。张克璜叫了他两声，没有反应，然后摸了他的颈动脉，发现没有跳动，脸色发黑。

张克璜看到+268m中段2号装矿机道有灯光通过缝隙透进来，就叫上面的救援人员都下到+268m中段2号装矿机道来。然后张克璜从里面清开一个通

道后出来，他找到了一个车架子、三块板子和一段风筒布达成一个简易的平板车。这时救援人员赶到，众人一起把平板车放在2号装矿机道上。12时03

分，张克璜和袁荣华、廖永斌、田承华4人用风筒布把黄次椿裹住搬运到平板车上，运出采场。12时10分左右，漂塘钨业卫生所医护人员在井下对黄次

椿进行了抢救，发现其心跳呼吸消失，瞳孔散大固定无反应，立即采取了心肺复苏及打强心针处理等急救措施，12时20分左右，经全力抢救无效死

亡。12时30分左右，众人将死者黄次椿运送出+448m中段窿口，由漂塘钨业的救护车送往大余殡仪馆。



接到事故发生后报告后，漂塘钨业执行董事朱志刚、分管副总经理谢火林立即赶赴现场救援，11时50分向江西钨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大余县应

急管理局进行了报告。接到事故报告后，大余县应急管理局、大余县左拔镇政府及左拔镇派出所领导第一时间组织相关人员赶赴现场，指导救治、维

稳和先期调查工作。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1.人员伤亡情况：经调查，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死者黄次椿，准备工，男，56岁，汉族，江西省于都县人。

2.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190万元。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黄次椿站在切割槽空区边沿用柯耙在耙拉石块时柯耙从石块表面滑落，因惯性造成身体后闪，重心失稳坠入身后切割槽，经抢救无效死亡，是此

次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违反安全作业要求。黄次椿在未系安全绳的情况下，站在40多米深的切割槽空区边沿且背对空区作业，是此次事故发

生的主要原因。

2.班组互保联保制度未有效落实。未制定漂塘钨业公司层面互保联保制度，同班组作业人员对黄次椿违章作业行为未及时有效制止，班组安全互

保联保机制不完善，是此次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3.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漂塘矿区安全管理人员安全检查走形式走过场，安全风险辨识不足，当天未进入+268m中段Ⅲ1132采场切割槽施工硐室作

业现场进行安全确认，未对作业现场盯守督促，履职不到位，对“三违”行为查处不力。

4.采场单体设计不规范。《268中段Ⅲ1132采场回采工程设计说明书》安全专篇中，对临边作业存在高处坠落风险未有效辨识，临边作业安全防范

措施不到位。

5.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对在切割槽附近作业存在高处坠落风险这一危险区域，没有根据《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第4.7.3条规定设置醒目的

安全警示标志。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江西漂塘钨业有限公司漂塘矿区“4·7”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一）事故有关人员的责任划分及处理建议

1.黄次椿，漂塘矿区准备工。安全意识淡薄，违反大爆破准备、安全加固工岗位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在切割井临边作业时未系安全绳，存在严重

违章作业行为，对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鉴于已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

2.袁荣华，漂塘矿区准备工，为黄次椿同班作业组组长，作为班组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作业组黄次椿在处理石块时监护不到位，未有效制止

违章作业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次要责任。责成漂塘钨业按照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3.张克璜，漂塘矿区值班长和兼职安全员，对井下作业安全重视不够，4月7日随同袁荣华班组到漂塘矿区+268m中段Ⅲ1132采场切割槽施工硐室作

业现场开展了安全确认和安全检查，但对作业过程和员工作业行为的安全监督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次要责任。责成漂塘钨业按照规定对其进行处

理。

4.蓝善勇，漂塘矿区健康安环组组长，为4月7日漂塘矿区当班安全管理人员，现场监督检查不到位，未落实作业现场安全确认制度，对井下作业

安全不够重视，对事故发生负次要责任。责成漂塘钨业按照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5.钟骏平，漂塘矿区安全副矿长，负责漂塘矿区生产安全工作，未认真履行本岗位安全职责，对+268m中段Ⅲ1132采场切割槽施工存在的安全风险

辨识不到位，没有根据《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第4.7.3条规定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对事故发生负管理责任。责成漂塘钨业按照规定对其进

行处理。

6.刘福州，漂塘矿区矿长，负责漂塘矿区全面工作，为漂塘矿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认真履行本岗位安全职责，对矿山井下安全风险辨识和

安全防范措施落实不到位，没有根据《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第4.7.3条规定在危险作业区域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对事故发生负领导责任。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赣州市应急管理局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7.王时斌，漂塘钨业健康安环部部长，负责漂塘钨业安全生产具体工作，未认真履行本岗位安全职责，对矿山安全生产工作检查不到位，对268中

段Ⅲ1132采场切割井施工安全风险辨识和安全防范措施落实不到位，没有根据《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第4.7.3条规定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



对事故发生负管理责任。责成漂塘钨业按照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8.谢火林，漂塘钨业生产安全副总经理，负责漂塘钨业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力，组织开展安全风险大排查大起底工

作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管理责任。责成漂塘钨业按照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9.朱志刚，漂塘钨业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负责漂塘钨业安全生产全面工作，漂塘钨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漂塘矿区《安全生产许可证》载明

的主要负责人，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力，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领导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赣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二）对事故单位的处理建议

漂塘钨业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矿山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到位，反“三违”工作不力，安全风险辨识和安全防范措施落实不到位，

安全警示标志不足，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赣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漂塘钨业进行行政处罚。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此次事故充分暴露出漂塘钨业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各地、各矿山企业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组织矿山安全监管人员、企业负责人和全体从业人员反复观看学习《生命重于泰山》电视专题

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强化安全理念入脑入心，时刻绷紧安全生产思想弦。

（二）要强化现场安全管理。各矿山企业要认真开展“五个一”活动、“十个一次”工作，从制度上查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是否存在

短板弱项，建立完善联保互保制度；从落实上查摆顶板管理、现场安全确认、交接班、班前会等制度是否存在走形式走过场现象，强化要害岗位、重

要设备和设施周围及危险区域风险辨识，落实管控措施。要通过持续高压的反“三违”行动，把现场安全管理“最后一米”真正盯紧看牢守住，严防

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行为导致事故发生。

（三）要强化安全技术管理。各矿山企业要配全配齐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有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特别是

地下矿山要配备专职的矿长、总工程师和分管安全、生产、机电的副矿长，以上人员应当具有矿山相关专业或者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地下矿山要规

范采场单体设计编制，自行设计的应当有采矿、地质、机电等技术人员参与，要在辨识所有安全风险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强、切实可行的安全技术措

施，严禁无设计或者不按设计回采作业。

（四）要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各矿山企业要严格执行《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原国家安监总局令第3号）和特种作业人员管理相关规定，

落实全员安全培训，强化员工安全素质和技能提升，严格执行新上岗员工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72学时、调整工作岗位员工重新接受安全培训要求，

持续开展警示教育，提高教育培训质量和效果；不得安排未经安全生产培训合格的员工上岗，严防“带病”上岗作业；建立包括外包施工单位员工在

内的安全培训档案，实行“一人一档”。

（五）要扎实开展安全大检查。各地、各矿山企业要坚决贯彻落实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矿安

〔2022〕4号），不断夯实矿山安全基础，抓好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15条措施落实，按照全市应急管理“1+5”工作要求，认真开展矿山安全生产大

检查，做到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覆盖，统筹经济发展、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助力全市“三大战略、八大行动”。

 

市政府“4·7”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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